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
碍环境建设法》第二十二条：
国家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既有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或者其他
无障碍设施，为残疾人、老

年人提供便利。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
取措施、创造条件，并发挥社
区基层组织作用，推动既有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或者其他
无障碍设施。房屋所有权人

应当弘扬中华民族与邻为
善、守望相助等传统美德，加
强沟通协商，依法配合既有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或者其他
无障碍设施。 （墩良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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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晓明
通讯员刘闽华 文/图）“我要举报，
有一部新能源汽车直接在隧道入
口前调头，差点酿成车祸。”近日，
泉莆高速交警支队泉州二大队成
功处置一起群众举报的高速公路
严重违法行为。驾驶人因车辆电量
不足违法调头，险些引发交通事
故，最终被依法处罚。

据高速交警调查，10月 5日
10时55分许，驾驶人许某驾驶小
型新能源汽车，从南安北收费站
驶入高速公路后，沿泉南高速下
行（三明往泉州方向）行驶。当
车辆行至观音山隧道入口处时，
许某发现车辆电量即将耗尽，竟
不顾高速通行安全，直接驾车从
隧道口调头，试图返回南安北收
费站，险些与正常行驶车辆发生
碰撞。

接到举报后，泉州二大队民

警迅速调取事发路段监控录像，
固定违法证据，并第一时间联系
驾驶人许某。10月 7日 11时许，
许某前往队部接受询问，对其在
高速公路上穿越中央分隔带调头
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民警当场

对许某进行了严肃的交通安全批
评教育，指出高速公路是单行道，
严禁车辆调头，其行为不仅违反
交通法律法规，更对自身及他人
生命安全构成极大威胁。随后，民
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许某驾驶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调头的违法
行为依法作出处罚。

泉莆高速交警特别提醒广大
驾驶人：新能源汽车在规划高速公
路出行前，务必全面检查车辆电
量、续航里程，提前规划充电路线，
避免中途电量不足；若在高速上遇
到车辆故障或电量耗尽的情况，需
将车辆转移至右侧紧急停车带内，
同时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
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
车上人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安全
区域，随后拨打 12122 或 110求
助，切勿擅自进行穿越分隔带、调
头等违法操作；高速公路逆向行
驶、违法调头等行为极易引发连环
事故，一旦查实将依法从严处罚。
广大群众如发现高速交通违法行
为，可及时留存证据向交警部门
举报，共同维护高速通行秩序。

小车高速隧道口违法调头
被群众举报，交警火速处置

借“顺风车”之名非法营运
我市公布今年首批查处典型案例

日前，市交通运输局公布今年首批查处的借“顺风车”之名从
事非法营运的典型案例，强化警示引导，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
安全与合法权益。市交通运输局提醒，“顺风车”是基于车主自身
出行需求、出行线路相近的人选择乘坐、分摊出行成本或免费互
助的共享行为，应遵循“真顺路、低成本、次数有限”的原则。任何
以“顺风车”名义从事经营性道路运输的行为，均属违法。

□融媒体记者 王金植 通讯员 魏远红 刘丽玲

日前，驾驶员李某河驾驶其
个人所有的小型普通客车（使用
性质：非营运），在同一趟行程
中，通过“嘀嗒”和“哈啰”两个顺
风车平台分别接单，共搭载4名
乘客，运费共计82.3 元。执法人
员进一步调查发现，除以上两个
订单外，李某河当日已通过两个
平台累计完成4趟订单，收取运
费两百余元。执法人员现场予以
查获，并固定了《现场笔录》《询
问笔录》《平台订单截图》、行程
查询信息及视听资料等证据。李
某的车辆未取得出租汽车车辆
营运证，其本人也未取得出租汽
车客运经营资格证。

李某河的行为违反了《福建
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第一
款，属于未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经
营资格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运
输经营服务行为，执法部门责令
其立即纠正，并对其处以 50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本案中，李某河利用多个
“顺风车”平台接单，绕过单一平
台的接单次数限制，导致总接单
次数超标，不符合《福建省人民

政府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
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闽政
〔2016〕41号）“每车每日不得超
过4次”合乘次数的规定。此外，
跨平台接单的运费不再是由单
个平台自动结算，而是取决于车
主所使用的平台数量，存在车主
自主定价及收费明显高于成本
的情况，这足以表明李某具有明
显的营利目的，且存在盈利的事
实，严重违背“顺风车”“不以营
利为目的”的规定，属于非法营
运行为。

无独有偶，近日，张某达在
泉州动车站被查时，正通过“哈
啰”平台承接 2个拼车订单（载
3名乘客）。经调查，其当日还通
过“哈啰”“滴滴”两平台完成 4
趟顺风车订单，全天共有5趟订
单，且线路各异。张某达无法提
供车辆营运相关资质，其行为
违反了《福建省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条第一款，执法部门依法
责令其立即纠正，并依据《福建
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七十二条
的规定对其处以罚款 5000 元
的行政处罚。

注册多平台接单 司机非法营运被查

日前，庄某阳驾驶其所有的
小型轿车在泉州动车站被查。其
车内已有1名独享订单乘客，另
有一名拼车订单乘客正在车后
备箱放置行李。两名乘客均为庄
某阳通过“滴滴”平台在同一趟
行程中接载的乘客。另查明今年
8月2日14时许，庄某阳也有同
一车辆、同一趟行程（惠安至泉
州）通过滴滴平台接2个订单（2
人独享+1人拼车）行为。庄某阳
无法提供车辆的出租汽车车辆
营运证或其他有效证明。该车辆
行驶证标注使用性质为“非营
运”，未取得出租汽车车辆营运
证。庄某阳的行为违反《福建省
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第一款，

属于未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经营
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运输经
营的行为，依据该条例第七十二
条，责令其立即纠正，并对其罚
没合计 5092.22 元（罚款 5000
元+没收违法所得92.22元）。

此案中，驾驶员认为“顺
风车接单灵活”即随意组合订
单——同一趟行程接“独享+拼
车”订单，且单日多次跨乘车模
式接单，显然是为了营利，运费
也均远超成本，已不属于“顺风
车”范畴。对网约车平台来说，需
强化“同一行程订单合规性审
核”，不能放任司机随意组合独
享与拼车订单，突破“顺风车”

“非以营利为目的”的本质。

随意组合独享与拼车 驾驶人混合接单被罚

不久前，驾驶员陈某某驾驶
小型轿车在泉州晋江国际机场
下客。其中2名乘客原为其通过

“哈啰”平台接单，后经协商取消
订单，通过微信支付运费100元；
车上另1名乘客为“嘀嗒”平台订
单乘客。陈某某无法提供该车的
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或其他有
效证明。陈某某未取得出租汽车
客运经营资格证从事出租汽车
客运经营。其行为违反了《福建
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第一
款，依据《福建省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十二条对其处以人民币
5000元整的行政处罚。

“线下交易”是执法重点打击
行为，绝非规避监管的“捷径”。本
案中，驾驶员陈某某通过平台接
单后，诱导乘客取消订单进行线
下交易，其行为已从“合乘”彻底
转变为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法营
运”，此举不仅面临高额罚款，更
使乘客脱离平台的安全保障体系
（如保险、行程追踪、服务记录
等），一旦发生纠纷或事故，双方
权益均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诱导客人取消订单 线下交易被查处

小车直接从隧道口调头出来小车直接从隧道口调头出来

小区加装电梯

储藏间业主状告规划部门败诉

引发这场官司的房子位于鲤城区
某老旧小区的2号楼。

据悉，该 2 号楼的第一层为储藏
间，自第二层起为住宅，住宅共六层，一
梯两户，储藏间不与住宅共用楼梯出
入。该幢楼1梯的住宅业主共12户，1
梯住宅的垂直投影下方北面储藏间10
间、南面储藏间10间，储藏间业主为该
小区其他楼栋住宅业主。

1梯的12户住宅业主向主管部门申
请办理该梯的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规划审
查，并获得审批。然而，知道该消息后，该幢
楼1梯北面储藏间7名业主却不乐意了，
他们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
令主管部门撤销增设电梯规划审查意见。

案情
住宅业住宅业主获批加梯主获批加梯
77名储藏间业主不满名储藏间业主不满

经审理，法院认为，储藏
间是住宅的附属设施，用途为
仓储物品，不具有居住的功
能，应区别于住宅。

在这起案件中，案涉储藏
间虽位于拟加装电梯的底层，
属同一梯号，但不与住宅部分
共用楼梯或加装的电梯。同
时，储藏间所有权人的住宅位
于同小区其他楼栋，分属不同
楼栋单元。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系为了解决案涉楼幢住宅用

户出行问题，改善住宅用户的
居住条件。该楼幢住宅12套，
共有储藏间 20间，若将配套
储藏间及所有权人计入住宅
加装电梯的表决范围，不利于
住宅业主的表决权限，限制了
住宅业主加装电梯的权利，增
加了住宅业主正当权益实现
的难度。

法院还认为，城镇老旧小
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既是民
生工程，也是国家法律明确支

持的惠民工程，房屋所有权人
应当弘扬中华民族与邻为善、
守望相助等传统美德，加强沟
通协商，依法配合既有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或者其他无障碍
设施。

就此，法院认定，同梯号
储藏间的所有权人对加装电
梯不具有表决权未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
十八条的立法宗旨，遂依法判
决，驳回7名原告的诉讼请求。

结果 储藏间不计入表决范围储藏间不计入表决范围 保障住宅业主权益保障住宅业主权益

针对此案，法院介绍，城
镇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既是民生工程，也是国家法
律明确支持的惠民工程。人都
有年老行动不便的一天，予人
玫瑰手有余香，加装电梯将对
大多数业主特别是老人、小孩
的生活带来便利，与之相关的

权利人均有必要的容忍义务
和配合义务。

在这起案件中，储藏间并
不具有居住功能，仅是住宅的
附属设施。若将作为附属设施
的配套储藏间及所有权人计
入住宅加装电梯的表决范围，
不利于住宅业主充分行使表

决权，限制了住宅业主加装电
梯的权利，增加了住宅业主正
当权益实现的难度。

至于储藏间业主的权利
保护问题，若住宅业主加装电
梯对储藏间所有权人民事权
利造成侵害，相关当事人可通
过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救济。

说法 加梯系民生工程加梯系民生工程 利害关系人有容忍义务利害关系人有容忍义务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对于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具有

重要意义，但因需求和利益不同，
高层业主与低层业主、加装电梯楼栋

业主与其他楼栋业主之间往往容易产
生矛盾，这就会引发利害关系人要求撤
销加装电梯申请许可的行政诉讼案件。
日前，丰泽区人民法院妥善处理了这
么一起案件。

□融媒体记者 黄墩良
通讯员 肖方达 陈建清


